
經濟部水利署 105 年度「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

二期(101-105 年)」計畫(第 1 次修正)－「簡易自來水工

程」及「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補助案-苗栗

縣政府工程執行及經費支用情形查核報告 

一、計畫執行進度 

本計畫 105年度補助苗栗縣政府辦理以下案件： 

1.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2.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下半天寮部落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3.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簡易自來水系統增建及修繕工程 

4.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司馬限遷村部落簡易自來水系統增

建及修繕工程 

5.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象鼻遷村部落簡易自來水系統增建

及修繕工程 

6.苗栗縣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計畫 

7. 105年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 

    截至 105年 12月底止，完成並辦理決算者 1件、尚未完工

決算(辦理保留)者 6 件。 

二、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經查下列 7 案補助款業已納入苗栗縣政府 105 年度第一次追加

減預算，其預算之內容與支出用途，核與本署核定之補助內容

相符。 

(一)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圓墩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核定經費

107 萬元，中央補助 75%為 80 萬 2,500 元。本署已核撥 23

萬 7,262 元，至查核日，已辦理完成驗收決算，決算金額

為 105 萬 1,816 元，請刻正辦理向本署請款及核銷作業，

另設計監造逾期罰款 302 元，請依補助比例繳回本署。 

(二)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下半天寮部落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核定經費 835 萬元，中央補助 75%為 626 萬 2,500 元。本

署已核撥 180 萬 8,919 元，至查核日，已辦理完成驗收決



算，決算金額為 803 萬 8,277 元，請刻正辦理向本署請款

及核銷作業，另設計監造逾期罰款 2,292 元，請依補助比

例繳回本署。 

(三)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簡易自來水系統增建及修繕工程：核

定經費 1,030 萬元，中央補助 75%為 772 萬 5,000 元。本署

已核撥 226 萬 2,736 元，至查核日，已辦理完成驗收決算，

決算金額為 1,005 萬 6,144 元，請刻正辦理向本署請款及核

銷作業。 

(四) 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司馬限遷村部落簡易自來水系統增建

及修繕工程：核定經費 750 萬元，中央補助 75%為 562 萬

5,000 元。本署已核撥 164 萬 993 元，至查核日，已辦理完

成驗收決算，決算金額為 729 萬 2,066 元，請刻正辦理向

本署請款及核銷作業。 

(五)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象鼻遷村部落簡易自來水系統增建及

修繕工程：核定經費 220 萬元，中央補助 75%為 165 萬元。

本署已核撥 35 萬 4,014 元，至查核日，已辦理完成驗收決

算，決算金額為 157 萬 4,056 元，請刻正辦理向本署請款

及核銷作業。 

(六) 苗栗縣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計畫：核定經費

980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 75%為 735 萬 3,750 元。本營運

計畫發包後總經費為 958 萬 2,300 元，本署已核撥 633 萬

353 元，至查核日，廠商尚未辦理請款作業。 

(七) 105年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核定經費1,000萬元，

中央補助 75%為 750 萬。105 年執行 105 萬 9,368 元，本署

已核撥 79 萬 4,526 元，已全數核銷，經查核發現同一建物

所有人重複申請部分，請查明收回並依比例繳還本署。 

三、苗栗縣政府內部控管機制 



（一）依據本署「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水工程

及系統營運補助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規定進行計畫管

控。 

（二）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相關規定按月辦理填報各工程進度並加以管控。 

四、計畫執行效益 

可提升當地居民飲用水品質，供水受益戶計 410戶。 

五、其他建議事項與結論 

簡水工程： 

(一) 已決算尚未撥廠商工程款，請盡速將工程款撥付廠商，其

餘尚未完工決算之工程請盡速辦理。 

(二) 補助工程 5件請列入財產清冊管理。 

(三) 未來簡水改善工程案件及經費較多，請檢視工程優先順序，

分年提報。 

簡水營運： 

(一) 宣導會議出席率較低，請持續宣導尋求當地民眾支持，以

利營運。 

(二) 部分系統巡檢次數較少、無收取水費、設施未定期清洗、

管委會成員未交接完整、管線損壞自行改善等管委會辦理

事項，效果不彰，請提升管委會組織能力。 

(三) 各簡水系統平均接水意願較高，部分民眾高度依賴管委會，

部分民眾不負擔義務繳交水費以支持營運，仍請向民眾宣

導，以利自行營運管理。 

(四) 部分系統檢測出鐵、鉛超標，請持續檢測關注，另大腸桿

菌超標，請檢視是否未配合現有設備使用。 

(五) 營運計畫執行成效，如協助成立管理委員會及收費機制等，

應列入 106年努力重點工作。 

(六) 縣內有 56 個系統，有 3 個解除列管之條件為何？如確認

後相關行政程序應配合作為。 



(七) 尚有部分系統收費未落實，請縣府針對 105年工程補助案

之系統，務必落實收費。 

用戶外線補助： 

(一) 請苗栗縣政府函復說明有關重複申請擬改正方案，本署將

持續列案追蹤。 

(二) 因配合自來水延管工程工期，致外線申請戶數較少，請協

調自來水公司管理處加速趕工。 

查核人員： 

保育事業組：  蘇文達 、李嘉文  

主  計  室：  蔡玉春  

水源經營組：  劉昭宏  

 

查核日期：  106年 05月 03 日 

 

 

 

 

 

 

 



 


